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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出境定居的；

（三）缴存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；

（四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，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；

（五）与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，且未在本地或异地继

续缴存，账户封存满 6 个月的；

（六）购买、建造、翻建、大修自住住房的；

（七）偿还自住住房贷款本息的；

（八）本市行政区域内工作地无自住住房且租赁住房的；

（九）缴存人或其配偶领取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；

（十）出资为拥有所有权的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或住宅老旧

电梯更新改造的；

（十一）缴存人遭遇突发事件，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难的；

（十二）国家和省、市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三章 提取条件

第七条 缴存人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时，其个人账户金额

应未被冻结。账户冻结情形为：司法机关冻结的，因逾期、骗

提等行为受到失信行为惩戒并在固定时限内限制提取的。

第八条 缴存人依据本办法第六条第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

（四）（五）项申请提取的，在公积金中心有未偿清的个人住

房公积金贷款，应结清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后，再办理相应提

取业务；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其他提取条件提取住房公积金的，



















的，追究其经济责任； 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限制符合提取条件的缴

存人提取使用住房公积金。

第三十四条 社会公众有权向行政监督部门 、 管委会及公

积金中心检举揭发住房公积金提取中的违法违规行为。

第八章 附则

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解

释。公积金中心应依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及业务规范并

组织实施 。

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6年4月 10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3

年。 原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 如遇国家、

省、 市出台新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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